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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
 

《 2009 年 港 口 管 制 （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） 令 》  
 
 
引  言  
 
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（ “ 局 長 ＂ ） 已 根 據 《 港 口 管 制 （ 貨 物 裝 卸 區 ）

條 例 》 （ 第 81 章 ） （ “ 條 例 ＂ ） 作 出 載 於 附 件 甲 的 《 2009 年 港 口 管 制

（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） 令 》 （ “ 命 令 ＂ ） ， 宣 布 觀 塘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的 新 界

線 。 本 文 件 向 議 員 解 釋 上 述 命 令 。  
 
 
背 景 和 理 據  
 
2.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是 指 供 本 地 駁 船 或 細 小 沿 岸 船 隻 起 卸 貨 物 之 用 的 專

用 地 區 。 條 例 第 3(1)條 賦 予 局 長 權 力 ， 宣 布 未 批 租 政 府 土 地 的 任 何 範 圍 為

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。 目 前 全 港 共 有 八 個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。 觀 塘 公 眾 貨 物 裝 卸

區 於 1978 年 設 立 ， 其 現 有 界 線 是 藉 《 1998 年 港 口 管 制 （ 公 眾 貨 物 裝 卸

區 ） （ 第 4 號 令 ） 》 （ 1998 年 第 57 號 法 律 公 告 ） 宣 布 。  
 
3. 根 據 啟 德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， 觀 塘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現 址 長 遠 將 發 展 為

休 憩 用 地 。 觀 塘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的 停 泊 位 於 去 年 到 期 重 新 招 標 。 為 了 早 日

把 該 處 發 展 為 海 濱 長 廊 ， 我 們 重 新 編 排 停 泊 位 用 地 ， 把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內

一 段 沿 海 地 段 （ 全 長 200 米 ） 從 招 標 範 圍 剔 出 。 該 沿 海 地 段 現 已 可 供 改 建

為 海 濱 長 廊 。 有 鑑 於 此 ， 觀 塘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的 界 線 須 重 新 劃 定 。 本 命 令

旨 在 宣 布 觀 塘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的 新 界 線 。  
 
 
命  令  
 
4. 本 命 令 宣 布 觀 塘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的 新 界 線 ， 以 新 條 文 取 代 現 時  
《 港 口 管 制 （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） （ 綜 合 ） 令 》 （ 第 81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B）

的 第 5 條 ， 並 廢 除 《 1998 年 港 口 管 制 （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） （ 第 4 號 ）

令 》 。 新 的 第 5 條 提 述 附 件  乙 位 置 圖 以 標 示 經 修 訂 的 觀 塘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

界 線 。 經 修 訂 後 ， 觀 塘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將 佔 地 23 000 平 方 米 ， 沿 海 地 段 全

長 712 米 。 本 命 令 將 由 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二 十 五 日 起 生 效 。  



 
 
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 
5. 本 命 令 將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三 十 日 刊 登 憲 報 ， 並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   
五 月 六 日 提 交 立 法 會 。  
 
 
建 議 的 影 響  
 
6. 觀 塘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的 新 界 線 不 會 影 響 現 有 貨 物 裝 卸 區 營 運 者 的 業

務 。 建 議 對 經 濟 沒 有 任 何 影 響 。  
 
7.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規 定 ， 包 括 涉 及 人 權 的 條 文 。 建 議 不 會 影 響

條 例 的 現 行 約 束 力 ， 對 生 產 力 、 財 政 、 公 務 員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也 沒 有 任 何 影

響 。 建 議 容 許 該 沿 海 200 米 地 段 作 海 濱 長 廊 ， 有 助 改 善 環 境 。  
 
 
公 眾 諮 詢  
 
8. 立 法 會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知 悉 有 關 將 觀 塘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部 分 用

地 作 海 濱 長 廊 的 建 議 ， 委 員 會 並 無 提 出 反 對 。 我 們 亦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就 這 項

建 議 諮 詢 觀 塘 公 眾 貨 物 裝 卸 區 的 營 運 者 和 觀 塘 區 議 會 ， 它 們 亦 沒 有 提 出 反

對 。  
 
 
宣 傳 安 排  
 
9. 當 局 會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三 十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並 會 安 排 發 言 人 回 答

查 詢 。  
 
 
查  詢  
 
10. 如 對 本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聯 絡 海 事 處 高 級 海 事 主 任    
劉 志 成 先 生 （ 電 話 ︰ 2852 4452） 。  
 
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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